
建議的過渡安排建議的過渡安排

 任何人士如已在申請期內提交申請並符合若干條件，將會自過渡期結束之日起被當作領
有相關的新／經擴展受規管活動的牌照，直至該申請被核准、拒絕或撤回。

申請期
有關人士如欲利用過渡期的安排，必須
在期內提交申請就新或經擴展受規管活
動申領牌照。

過渡期
任何人在期內無須領牌都可以進行新受規管活動或經擴展受規管活動的新組成部份。

三個月

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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